河南科技大学

毕业研究生择业期内申请暂存户口和档案协议书

甲方（毕业生）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乙方（学 校）：   河  南  科  技  大  学
河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就业办公室制订

应甲方提出申请，甲乙双方经协商，就乙方为甲方办理保存户口和档案及有关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 甲方属于应届已毕业的学生，应按学校规定办理离校手续，并在规定期限内离校，与学校已无隶属关系。由于甲方毕业离校时尚未就业，自愿申请将户口和档案暂时保存在乙方的理由是（在相应选项前划圈并在后面签字）：

A、 继续择业，落实就业单位；
       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

B、 继续求学，提高学历层次；
   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

C、 其他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
       签字：__________________

第2条  甲方离校后，乙方除执行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外，不再对甲方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。

第3条 甲方申请保存户口和档案材料的期限为：自2010年 

03月10日至2012  年03月10日止，此期间亦为此协议有效期。保存期间甲方可提出结束保存的要求，办理迁出手续，此协议终止。自保存之日起，保存户口和档案时间最长不得超过两年。

第4条 协议有效期内，甲方可以参加乙方举行的各种类型的招聘活动，获取用人单位的需求信息，与用人单位进行双向选择。参加乙方组织的招聘活动应当遵守校规校纪和相应的规定。

第5条 协议有效期内，甲方如有继续择业、考博要求，乙方负责出具有关文字资料。甲方如有协议以外的其它要求，凡涉及使用户口、档案的，甲方应提前将户口、档案迁出，乙方不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。

第6条 协议有效期内，甲方被劳动教养或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，乙方有权将户口和档案转甲方生源所在地，不再为甲方办理协议约定的事宜。

第7条 甲方毕业前如有学费、贷款未还，同正常派遣的毕业生一样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8条 协议有效期满，甲方要主动与乙方取得联系，将本人的户口、档案及时迁出。逾期乙方将把甲方的户口和档案发至甲方生源所在地，发生丢失等意外，乙方概不负责。

第9条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，协议留乙方。

各方的联系方式：

甲方：家庭电话（或手机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  电子信箱：

乙方：名  称：河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就业办公室
      联系人：张静  程才
      联系地址：河南省洛阳市西苑路48号

      电    话：0379-64231448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